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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肆虐香港逾年，每次警察執法

驅逐暴徒時，就有聲稱「守護孩子」

組織組成人牆阻撓執法，縱容大肆破

壞的暴徒逃離法網，被市民怒指實質

是「守護暴徒」。「守護孩子」發起

人陳凱興亦是所謂「好鄰舍北區教

會」創辦人，他自封傳道人，長期以

「資助貧弱」為由發起眾籌。警方經

調查發現有人以各種名義在過去一年

共籌得逾2,700萬元，但該團體僅公

布籌得 890 萬元，涉嫌隱瞞多達

1,800萬元款項，相信當中涉及欺詐

及洗黑錢罪行。警方遂在前日凍結該

「教會」包括陳凱興夫婦的 5 個賬

戶，昨日並拘捕該「教會」一名前女

董事和一名現任女職員。由於陳凱興

夫婦早在 10月已離港，警方發出通

緝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庇暴教會涉欺詐 兩女落網
疑瞞報1800萬籌款洗黑錢 警凍結5賬戶通緝陳凱興夫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續有黑暴
涉嫌在網上煽動他人犯法被捕。一名保安
員本月初在facebook發表針對警隊的暴力
言論，鼓吹他人衝擊警察總部，揚言「集
結幾十萬人衝入警總」以及「斬殺」警務
處處長鄧炳強等管理層。
警方昨日召開記者會指高度重視案件，
經調查後前日在牛頭角拘捕該名男疑犯，
調查亦指被捕疑犯已觸犯高等法院去年頒
布的兩份禁止針對警員作起底行為的臨時
禁制令。警方重申網絡世界並非無法可
依，一旦觸犯「煽惑他人意圖造成身體嚴
重傷害而傷人」罪成，最高可判處終身監
禁，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被捕男子周×國（50歲），報稱任職保

安員，居住九龍灣啟德德朗邨，他涉嫌
「煽惑他人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傷
人」罪名被扣查，調查初步顯示他並無黑
社會背景，亦未有證據顯示與Telegram其
他組織有關。

疑違國安法 數日後刪帖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科技罪

案組行動第二組總督察范俊業昨日在記者
會上表示，本月初發現有人在facebook發
表針對警隊、鼓吹暴力言論的帖文：「如
果能集結幾十萬人衝入警總，暫（斬）殺
鄧炳強和幾個警察高層，佢地（哋）就不
會有咁高氣燄（焰）了。唯一方法，以暴
易暴。」該帖文隨即引起網民質疑會否違

反香港國安法或煽動罪，發文者數天後雖
將有關帖文刪除，但已被廣泛轉發及引起
公眾關注。
警方其後經調查及鎖定該名發文者身

份，並在前日下午將其拘捕及檢走兩部智
能電話等證物。
范俊業又指，高等法院去年就針對警務

人員、特務警察及其家屬作出起底的行
為，先後頒布兩份臨時禁制令，而有關禁
制令目前仍然生效，違反禁制令有機會構
成藐視法庭罪。
由於該名被捕疑犯曾在涉及帖文中提

及警務人員的姓名，警方有理由相信他
已違反該兩份臨時禁制令，將作進一步
調查。

涉網煽幾十萬人殺一哥 50歲保安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浸會大學
學生會署理會長方仲賢涉嫌於去年8月在
深水埗購買10支有工業及軍事用途的鐳射
槍，他被捕後「踢保」，至上周三（2
日）再被警方拘捕及控以在公眾地方藏有
攻擊性武器、抗拒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
人員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三項罪名。案件
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控方透露，
案件將轉介至區域法院審理，要求押後以
便等候轉介文件。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將案
件押後至本月29日再訊，被告獲准以1萬
元保釋，其間須遵守不得離港、守宵禁令
等7項保釋條件。
22歲的被告方仲賢，其面對的公眾地方

攜有攻擊性武器罪，指他2019年8月6日
在深水埗鴨寮街一帶，無合法辯解而攜有
10個能發出鐳射光束的裝置；抗拒在正當
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指他同日在桂林

街135號地下便利店外，抗拒警署警長
52338；至於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指他
同日被偵緝警員8702檢取其手提電話作證
物時，把該手提電話重新設置。
據悉，方仲賢當日被捕後報稱不適，在往

醫院接受診治時，涉嫌借機將自己的手機內
容重置，以致手機內容被刪除，其後警員取
得電話，檢驗時發現有人已重置電話設置。
被告方仲賢暫時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

本月29日下午2時半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
訊，屆時會將案件轉介到區域法院。
被告獲准以1萬元保釋，但須遵守以下7

項保釋條件：(1) 不得離境；(2)交出旅遊證
件；(3) 於報住地址居住；(4) 如轉換住
處，需24小時內通知警方；(5)遵守每晚9
時至翌晨7時的宵禁令；(6)逢星期四下午5
時至晚上8時到沙田警署報到；(7)不得騷
擾控方證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2歲
女黑暴去年萬聖節當晚，在中環蘭桂
坊附近以鐳射筆照射一名女高級督察
眼睛1分鐘，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
院判刑。裁判官鄭紀航直斥被告「行
為惡毒」，又批評辯方證人口供「前
言不對後語、強詞奪理」，裁定被告
襲警、非法集結及在身處非法集結時
使用蒙面物品共三罪罪成，更明言法
庭須判以阻嚇性刑罰，以防止被告重
犯及以儆效尤。被告終被判即時入獄
7個半月。
女被告黃倩欣（22歲），任職女侍
應，被控去年10月31日在中環畢打
街與皇后大道中交界，襲擊執行警務
的高級督察劉嘉昇、參與非法集結及
使用一個口罩作為蒙面物品。

官批辯方證人強詞奪理
辯方求情稱，被告受案件影響而患

上了抑鬱症及創傷後遺症，其精神狀
態不適合監禁。惟被裁判官鄭紀航質
疑「邊個坐監會對精神冇損害？」又
指辯方證人的口供「前言不對後語、
強詞奪理」，明明有別的路線到達目
的地，但被告偏要走近警察防線的方
向，遂不接納證人供詞。
鄭官指出，被告刻意用鐳射筆照向

警員眼睛時距離只有5米，使警員眼
睛因而感到不適；而眼睛為人體最脆
弱的器官之一，受傷後未必能痊癒，
被告「行為惡毒」。當時警員身穿警
服，被告必然知道其身份，因而裁定

襲警罪成。
他指出，當日正是反對逃犯條例修

訂運動的高峰，以及禁蒙面法剛頒
布，據錄影片段中所見，警員一早勸
喻在場者離開，但人群中有人大叫
「離你老母」等挑釁性語句，並舉起
「港獨」旗幟，可見當時正發生非法
集結，而被告身在現場不離去，且向
警方使用鐳射筆，因而裁定其非法集
結罪成。同時，被告當日頭戴黑帽及
口罩，可見其目的是要遮掩容貌，令
人難以辯認其身份，裁定使用蒙面物
品罪成。
鄭官還指，被告參與非法集結，容

易情緒高漲，演變成嚴重衝突，被告
面戴口罩使其變得肆無忌憚，出現壯
膽效應，可能因而令情況迅速惡化，
增加暴力事件出現的風險，其嚴重性
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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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賢被控三罪 禁離港守宵禁令青年砸何君堯議辦判感化 控方申覆核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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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曾參與十
多次黑暴示威活動的 19 歲加拿大籍男
生，在去年元朗「7．21事件」翌日，與
大批黑暴在荃灣荃豐中心衝擊何君堯議員
辦事處，被拍攝到用金屬座砸毀落地玻
璃，他早前受審承認一項刑事毀壞控罪被
判12個月感化令。控方認為刑罰過輕，
指感化令着重被告更生，忽略了阻嚇和懲
罰元素，昨在沙田裁判法院申請覆核，最
終獲准延至12月22日判刑，以待索取社
會服務令報告。

引案例倡判入更生中心
控方指，判處感化令側重被告更生，忽
略了懲罰和阻嚇元素，故引用案例建議判
被告入更生中心、教導所等拘留式刑罰。
裁判官溫紹明最終接納申請，被告朱沛恆
獲准以1,000元保釋，其間不得離港，須居

於報稱住址。
控方提出申請覆核刑期前，在庭上播放

案發當日現場片段作申請基礎；片段顯示
被告涉案行為，混亂中雖然看不見被告容
貌，但從鞋、襪、手套及口罩能辨認出被
告，他為首名示威者持金屬座並與其他人
敲打辦事處玻璃門至脫落為止。
控方又指被告當時戴口罩和手套，顯示

預計會有衝突並有預謀保護自己，走到前
線犯案亦必然知道自己行為犯法。控方指
涉案罪行嚴重，被告直接損壞玻璃門，行
為鼓勵他人仿效。
控方又認為，在發生具爭議性的元朗「7

．21事件」後，大眾為表達意見，相當有
可能受鼓動而犯案。控方再指出被告向感
化官坦言曾參與15次和平示威，故能合理
預期示威活動會演變成暴力事件。
辯方反駁指被告犯案時年僅18歲，他患

有過度活躍症，服藥治療進度緩慢，較容
易受病況影響，以致被群眾影響引起激昂
情緒；又指被告判刑後一直遵從感化令，
被告受開導下將更明白尊重法律的重要，
故希望法庭維持原判。
裁判官溫紹明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

提醒控方案發於2019年7月，「嗰陣時唔
可以用家嘅目光睇，唔係幾同意（當
時）所有遊行示威活動都演變成暴力事
件」，但相信「7．21事件」是一個轉捩
點，前後程度有幾大分別，因而亦同意其
時已經有大型社會活動演變成暴力事件。
控方隨即主動指被告曾於今年9月6日於
旺角涉嫌參與非法集結被捕，希望裁判官
溫紹明自行解讀事件再作量刑。
溫官回應指「拘捕就係拘捕，好多時拘

捕完之後冇告」，遂押後再判刑及索取報
告。

■女侍應用鐳射筆照警眼囚7個半
月。 警方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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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署理高級警司鄒
祥有昨晚舉行記者會介紹案情，指有「教

會」者聲稱銀行戶口被凍結是被「政治打壓」甚
至是「宗教打壓」，但事實上是一宗涉及洗黑錢
及欺詐的非常嚴重案件。

僅稱蒐890萬實收2700萬
鄒祥有指出，有關該本地團體經常在網上聲
稱為向社會不同層面提供援助而發起眾籌，並向
公眾作出呼籲及提供收款戶口。調查顯示該團體
由去年6月至今年9月已接收2,700萬元，但僅
公布收到890萬元，涉嫌隱瞞其餘1,800萬元款
項，而且部分開支與聲稱的籌款目的不符，不排
除有人以宗教、眾籌、支持青年人為名義，欺騙
市民的善心和捐款，並刻意進行隱瞞籌得的實際
金額。

警檢眾籌銀行文件手機電腦

因此，警方前日去信銀行凍結該團體相關的5
個戶口共涉款2,500萬元，並於昨日採取行動，
以涉嫌欺詐及洗黑錢罪名，分別在粉嶺及沙田拘
捕該團體一名37歲女職員及一名24歲的前女董
事，而該名女董事亦是戶口簽署人之一。
行動中，警方並檢走一批眾籌及銀行文件、

手機及電腦等物證。
鄒祥有續指，警方亦正通緝一對10月中已經

離港夫婦，兩人分別為該團體的男董事及公司秘
書，不排除已有部分眾籌款項被挪用。警方強調
會繼續追查涉案資金的流向，並會尋求律政司意
見，若有足夠證據，定必再次作出拘捕行動。

創辦「教會」無認可 只屬慈團
據悉被通緝的夫婦正是所謂「好鄰舍北區教

會」創辦人並自封傳道人的陳凱興和其同任該教
會秘書的妻子。消息指陳凱興並無神學院背景，

他創辦的所謂「教會」亦無任何傳統教會認可，
只是一個註冊慈善團體。
最近更有傳媒揭露，陳凱興、妻子兼教會董

事賴淑儀，以及三名子女，已離港移民到英國
倫敦，而「好鄰舍北區教會」眾籌所得的近千
萬元款項，去向不明。報道引述一名熟悉教會
內部運作的人表示，陳的捐款「立立亂」，不
但不清楚眾籌實數，捐款運用沒有公開交代，
甚至連教會恒常奉獻金，也沒有如其他教會般
每月交代。
滙豐發言人回應事件時表示，不能評論相關

賬戶的事宜，重申營運必須符合當地的法律法
規，有關個案的情況，應向相關執法機構查詢。
消息指，陳凱興為教會銀行戶口的其中一名

持有人，警方調查早前教會眾籌活動，懷疑部分
錢曾轉入私人銀行戶口，正循洗黑錢方向追查，
案件由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跟進。

▶陳凱興聲稱被凍結戶口後「沒有生
活金錢」。 網上截圖 ■「好鄰舍北區教會」涉欺詐及洗黑錢案。 網上圖片

■庇暴組織「守護孩子」成員常在警方防線前阻撓執法。 資料圖片

▲大批探員搜查位於粉嶺的「好鄰
舍北區教會」。


